
智行理财网
信托机制(信托体系)

“保交楼”是当前金融业关注的焦点话题。

近期，国家开发银行向辽宁省沈阳市支付全国首笔“保交楼”专项借款，支持辽宁
“保交楼”项目。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今年第三季度例会提出，要推动“
保交楼”专项借款加快落地使用并视需要适当加大力度；引导商业银行提供配套融
资支持，维护住房消费者合法权益，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对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系统稳定具有重要意
义。在“保交楼”方面，各类金融机构责无旁贷。其中，信托业可以结合自身优势
，推动“保交楼”。

根据中国信托业协会数据，截至今年上半年末，投向房地产领域的资金信托余额为
1.42万亿元，占资金信托总额的9.53％。对于信托公司而言，房地产曾是其重要的
业务领域和利润来源。对于房地产行业的上下游企业、业务环节以及融资方式等方
面，信托公司非常熟悉。因此，在促进“保交楼”方面，信托有着一定的机会和能
力。

今年8月，“中信信托·顺义上和府财产权信托项目”“中信信托·密云上河院财产权
信托项目”在中国信登完成了初始登记。该项目为中信银行与中信城市开发运营有
限责任公司共同设立的业内首单以资产隔离为目的、以项目底层资产作为信托财产
的财产权信托项目。据介绍，该项目通过运用信托机制，落实“保交房”政策，助
力化解房地产风险，并拓宽了特殊资产业务服务领域，在业界有较强的代表性及借
鉴意义。

克而瑞研究中心发布的调查报告显示，有开发商陆续已与多家信托公司签署协议，
将部分城市项目剥离给信托公司，信托公司则向项目公司注入资金以保障项目后续
开发建设。

某信托公司研究人员认为，当前在“保交楼”方面，信托公司主要可以发挥两方面
作用：一是引入资金，为项目本身较为优质、但项目公司出现阶段性流动性困难、
如果继续开发后市场销售预期较好的项目，信托公司可以为其引入资金，支持后续
开发；二是保障权益，通过信托的资产隔离功能，将项目以财产权信托的方式进行
单独管理，实现资金严格监管，厘清各方主体权益，提供相应的受托管理服务。

随着部分信托公司深度介入“保交楼”工作、为行业树立更多的样板后，相信会有
更多的信托公司结合自身实际情况，介入到更多的“保交楼”工作中去。

本文源自中国银行保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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